
第四條附表一修正規定  
製造及加工產品應登錄之資訊 

一、 食品添加物 

產品類別 應登錄之資訊 

香料以外之食品添加

物產品 

「中文商品名稱」、「用途分類」、「型

態」、「成分」、「產品規格書或含產品規

格之檢驗報告」、「產品標籤(應依食品安

全衛生管理法第二十四條及其相關規定)」 

香料產品 「中文商品名稱」、「型態」、「成分」、

「產品規格書或含產品規格之檢驗報告」、

「產品標籤(應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二

十四條及其相關規定)」 

二、 食品器具容器及包裝 

產品類別 應登錄之資訊 

含塑膠類材質之食

品器具容器及包裝 

「原料中文名稱或英文名稱或美國化學文摘

化學品登記號碼(CAS Number)」、「原料供

應商名稱」、「原料廠牌型號」 

 

s6law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五日衛生福利部衛授食字第1141302822號令修正發布第4、10條條文；依第10條規定：除第4條第1項第1款第3目、第2款第3目及第3款第3目自一百十五年七月一日施行外，自發布日施行
【法規來源】食品業者登錄辦法§4


